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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工作提示 
 

各院（系）、直属单位： 

根据上海市教委工作要求，各单位应严格按照生物安全相关

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，加强生物安全实验室危险源从采样（购）、

运输、储藏、使用到废弃物处置全过程的管理。为保障我校生物

实验室安全运行，特作以下工作提示： 

一、加强对涉及生物安全的科研活动管理 

加强对涉及病原微生物、实验动物等危险生物因子相关科研

项目的规范管理，强化生物实验室的日常管理，确保低等级病原

微生物实验室不得从事国家病原微生物目录规定应在高等级病

原微生物实验室进行的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。 

二、组织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自查与隐患整改 

全面梳理生物实验室的危险源。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人

员，对涉及危险生物因子的实验活动进行全面检查，针对发现的

隐患应立即予以整改，落实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。对

存在突出生物安全隐患的实验室，应立即叫停直至隐患彻底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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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后方可继续运行。 

三、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，增强师生生物安全意识 

结合新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，针对各实验

室使用危险生物因子的情况，开展生物安全法制教育和实验室生

物安全操作培训，提升师生生物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。严格

落实实验室准入制，未经培训的师生不得进入实验室从事相关活

动。 

四、完善实验室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工作 

根据梳理的生物实验室危险源，针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，

制订完善相应的应急预案，并组织实验室师生进行演练，提升应

急处置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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